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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22年01月20日复核

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

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2021年10月0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天弘中债3-5年政策性金融债 

基金主代码 00962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发起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年06月03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424,767,645.44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通过指数化投资，争取获得与标的指数

相似的总回报，追求跟踪偏离度及跟踪误差的

最小化。力争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

0.35%，年跟踪误差不超过4%。 

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指数基金，主要采用抽样复制和动态

最优化的方法，投资于标的指数中具有代表性

和流动性的成份券和备选成份券，或选择非成

份券作为替代，构造与标的指数风险收益特征

相似的资产组合，以实现对标的指数的有效跟

踪。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力争日均跟踪偏离度

的绝对值不超过0.35%，年跟踪误差不超过4%。

如因指数编制规则调整或其他因素导致跟踪偏

离度和跟踪误差超过上述范围，基金管理人应

采取合理措施避免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进一

步扩大。具体投资策略包括：资产配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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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投资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中债3-5年政策性金融债全价（总值）指数收益

率×95%+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税后)×5%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其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

收益率理论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高

于货币市场基金。本基金为指数型基金，主要

采用抽样复制法跟踪标的指数的表现，具有与

标的指数以及标的指数所代表的证券市场相似

的风险收益特征。 

基金管理人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21年10月01日 - 2021年12月31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4,790,970.83 

2.本期利润 6,584,034.17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155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428,536,242.14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0089 

注：1、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例如，开放

式基金的申购赎回费等），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2、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3.2 基金净值表现 

3.2.1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③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1.56% 0.07% 1.17% 0.06% 0.39% 0.01% 

过去六个月 3.05% 0.07% 1.59% 0.07% 1.46% 0.00% 



 

天弘中债 3-5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21 年第 4 季度报告 

第 4 页 

过去一年 4.92% 0.07% 0.92% 0.07% 4.00% 0.00% 

自基金合同

生效日起至

今 

5.48% 0.10% 0.19% 0.08% 5.29% 0.02%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变动的比较 

 

注：1、本基金合同于2020年06月03日生效。 

2、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达到基金合同约定的各项比例要求。 

 

§4  管理人报告 

 

4.1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

金经理期限 

证

券

从

业

年

限 

说明 
任职

日期 

离任

日期 

刘洋 本基金基金经理 

2020

年06

月 

- 
8

年 

女，经济学硕士。2013年1

月加盟本公司，历任研究

员、交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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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上述任职日期/离任日期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对外披露的任免日期填写。 

2、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2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进行操作，不存在违法违规及未履

行基金合同承诺的情况。 

 

4.3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公平交易的执行情况包括：建立统一的研究平台和公共信息平台，保证各组合得到

公平的投资资讯；公平对待不同投资组合，禁止各投资组合之间进行以利益输送为目的

的投资交易活动；在保证各投资组合投资决策相对独立性的同时，严格执行授权审批程

序；实行集中交易制度和公平交易分配制度；建立不同投资组合投资信息的管理及保密

制度，保证不同投资组合经理之间的重大非公开投资信息的相互隔离；加强对投资交易

行为的监察稽核力度，建立有效的异常交易行为日常监控和分析评估体系等。 

报告期内，公司公平交易程序运作良好，未出现异常情况；场外、网下业务公平交

易制度执行情况良好，未出现异常情况。 

公司对旗下各投资组合的交易行为进行监控和分析，对各投资组合不同时间窗口（1

日、3日、5日）内的同向交易的溢价金额与溢价率进行了T检验，未发现违反公平交易

原则的异常交易。 

本报告期内，未出现违反公平交易制度的情况，公司旗下各基金不存在因非公平交

易等导致的利益输送行为，公平交易制度的整体执行情况良好。 

 

4.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所有投资组合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交易中，同日反向交易成

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5%的交易次数为10次，投资组合经理因投

资组合的投资策略而发生同日反向交易，未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 

 

4.4 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四季度，宏观环境由滞胀向衰退演化，首先是10月发改委强力整顿煤炭市场，带来

煤炭价格下跌，市场通胀预期快速消退，其次是恒大事件带来地产领域连锁反应，实体

领域一级开发商拿地、二级房地产销售市场迅速冻结，金融领域信贷、债券市场流动性

迅速枯竭，房地产相关风险集中爆发，叠加财政政策发力力度不及预期，宏观经济下行

压力持续加大，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降准、定向降息等动作频出，宽货

币先行，宽信用暂时缺乏抓手的背景下，债市收益率在10月冲高后，呈现长端、中短端

利率轮动式下行的“牛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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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操作层面，总体在符合指数要求的前提下，跟随市场节奏灵活调整仓位，获取

了与风险等级相匹配的收益。 

 

4.5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基金份额净值为1.0089元，本报告期份额净值增长率

1.56%，同期业绩比较基准增长率1.17%。 

 

4.6 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无应说明预警信息。 

 

§5  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564,756,200.00 97.32 

 
其中：债券 564,756,200.00 97.32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

返售金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

计 
5,008,226.35 0.86 

8 其他资产 10,528,759.32 1.81 

9 合计 580,293,185.67 100.00 

 

5.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3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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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3,000,600.00 0.70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561,755,600.00 131.09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561,755,600.00 131.09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 - 

8 同业存单 - - 

9 其他 - - 

10 合计 564,756,200.00 131.79 

 

5.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

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1 210305 21进出05 1,400,000 142,254,000.00 33.20 

2 210203 21国开03 1,300,000 132,743,000.00 30.98 

3 200212 20国开12 600,000 61,272,000.00 14.30 

4 210406 21农发06 610,000 61,244,000.00 14.29 

5 190409 19农发09 600,000 60,924,000.00 14.22 

 

5.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

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5.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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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5.10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5.1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1.1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发行主体中，【中国进出口银行】于2021年07月13日

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罚款处罚的通报。 

 

5.11.2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持有股票，故不存在所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超出基金合同规

定之备选股票库的情况。 

 

5.11.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512.89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10,502,228.95 

5 应收申购款 26,017.48 

6 其他应收款 - 

7 其他 - 

8 合计 10,528,759.32 

 

5.11.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1.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11.6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424,161,636.13 



 

天弘中债 3-5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21 年第 4 季度报告 

第 9 页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1,320,270.06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714,260.75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份额减少以

“-”填列）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424,767,645.44 

注：总申购份额含红利再投和转换转入份额；总赎回份额含转换转出份额。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 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管理人持有的本基金份额 10,000,000.00 

报告期期间买入/申购总份额 - 

报告期期间卖出/赎回总份额 - 

报告期期末管理人持有的本基金份额 10,000,000.00 

报告期期末持有的本基金份额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2.35 

 

7.2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序号 交易方式 交易日期 交易份额（份） 交易金额（元） 适用费率 

1 分红 2021-12-17 - 88,000.00 - 

合计 
  

- 88,000.00 
 

注：基金管理人在本报告期内关于本基金的交易委托天弘基金直销中心办理，根据

本基金法律文件及相关法规，依照适用费率收取交易费用，其中适用费率保留至小数点

后4位，小数点后第5位四舍五入。 

 

§8  报告期末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

数 

持有份额占

基金总份额

比例 

发起份额总

数 

发起份额占

基金总份额

比例 

发起份

额承诺

持有期

限 

基金管理人固有资

金 

10,000,00

0.00 
2.35% 

10,000,00

0.00 
2.35% 三年 

基金管理人高级管

理人员 
- - - - - 

基金经理等人员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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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股东 - - - - - 

其他 - - - - - 

合计 
10,000,00

0.00 
2.35% 

10,000,00

0.00 
2.35% - 

 

§9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9.1 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情况 

投

资

者

类

别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

况 

序

号 

持有基金

份额比例

达到或者

超过20%

的时间区

间 

期初份额 申购份额 赎回份额 持有份额 份额占比 

机

构 

1 
20211001-

20211231 

201,693,22

3.07 
- - 

201,693,2

23.07 
47.48% 

2 
20211001-

20211231 

201,693,22

3.07 
- - 

201,693,2

23.07 
47.48% 

产品特有风险 

基金管理人秉承谨慎勤勉、独立决策、规范运作、充分披露原则，公平对待投资

者，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当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时，由此

可能导致的特有风险主要包括： 

（1）超出基金管理人允许的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的申购申请不被确认

的风险； 

（2）极端市场环境下投资者集中赎回，基金管理人可能无法及时变现基金资产

以应对赎回申请的风险； 

（3）持有基金份额占比较高的投资者大额赎回可能引发基金净值大幅波动的风

险； 

（4）持有基金份额占比较高的投资者在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对重大事项

进行投票表决时，可能拥有较大话语权； 

（5）极端情况下，持有基金份额占比较高的投资者大量赎回后，可能导致在其

赎回后本基金资产规模持续低于正常运作水平，面临转换基金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

合并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风险。 

注：份额占比精度处理方式为四舍五入。 

 

9.2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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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

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

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和《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的通知》（财会〔2020〕22号）

等相关规定，自 2022年1月1日起，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资产管理产品开始执行

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具体信息请参见基金管理人在规定媒介披露的《天弘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资产管理产品执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的公告》。 

 

§10  备查文件目录 

 

10.1 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天弘中债3-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文

件 

  2、天弘中债3-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天弘中债3-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4、天弘中债3-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5、报告期内在指定报刊上披露的各项公告  

  6、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文件 

 

10.2 存放地点 

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59号天津国际经济贸易中心A座16层 

 

10.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到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及网站或基金托管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备查

文件，在支付工本费后，可在合理时间内取得上述文件的复制件或复印件。 

  公司网站：www.thfund.com.cn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